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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一年度，本公司嚴格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和境內外有關法律法規的規定規範運作。

本監事會認真履行公司章程所賦予的各項職責，對公司運作實施了有效的監督。

二零零一年一月十一日監事會會議，審議通過了監事會換屆的議案；

二零零一年二月二十八日監事會會議，選舉鄒海峰為監事會主席；並通過了《監事會議事規則》。

二零零一年三月二十九日，監事會會議審議通過二零零零年度監事會工作報告和利潤分配預案；審

議通過二零零零年度按中國會計準則和按國際會計準則審計的財務報告。

二零零一年度，全體監事列席本年度董事會召開的各次會議，對董事會的決策是否符合國家有關法

律法規、公司的長遠發展及股東的最大利益實施有效的監督。監事會認為公司董事會在本年度嚴格

執行了年度股東大會和臨時股東大會的決議，利潤分配、重大決策等執行情況符合有關法律、法規

及公司章程的有關規定，公司建立並逐步完善了內部控制制度。

本監事會認為公司二零零一年計提資產減值準備的決議程序合法，依據充分，符合公司實際，有利

於公司審慎經營、有效防範化解資產損失風險的原則。

本公司董事、總經理和其他高級管理人員在履行公司職務時沒有任何違反國家法律、行政法規和公

司章程以及侵犯公司利益的行為。

本年度，監事會全面、認真地審查了本公司與吉化集團公司之間、本公司與中油集團之間的關聯交

易 ,確認其交易公平，無損害上市公司利益的行為。

經對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和普華永道中天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分別按照國際會計準則和中

國會計準則出具的無保留意見的審計報告的審查，監事會認為審計報告真實、客觀、完整、準確地

反映了公司的財務狀況。

二零零二年，監事會將繼續嚴格按照公司章程有關規定，以維護公司及股東利益為己任，努力做好

各項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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